


目服务期为自工程签订合同生效至工程竣工结算。

五、 监理费用

六、 采购方式

方案择优选取

七、 结算方

服务酬金按本项目审定的工程结算造价为基价执行国

家计委、 建设部关于发《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

规定》 (发改价格(2007)670号)中的有关规定计算。

式

按工程进度进行结算，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。 非因采购

单位原因造成资金延误支付的，不追究采购单位责任。

八、 违约责任

1、 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

定的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

约责任。

2、 任何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 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

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

任。

九、 解决争议方式

1、 服务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后可以签订补

充协议，但补充协议不得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相违背。

2、 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纠纷， 双方应以友好协

商方式解决，协商解决不成时， 任何一方均可向采购方所在

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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